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工通讯员管理办法
（ 暂  行 ）
一、为更好地服务学院的中心工作，适应新形势下学院宣传工作的需要，加大学院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力度，为学院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进一步发挥教工通讯员队伍的作用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二、教工通讯员队伍的组建
1、教工通讯员应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严守宣传纪律，热爱宣传工作，有良好思想道德修养，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工作责任心，掌握必要的计算机操作技能，熟悉本单位、本部门的具体情况。
2、教工通讯员推荐坚持组织推荐、宣传部审核确定的原则。各系可确定1-2名，其它各单位、各部门确定1名，经党委宣传部审核同意后，即正式确定。
三、教工通讯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
1、教工通讯员负责本单位、本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（包括全院活动）和工作报道。要积极主动地了解本单位、本部门的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学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，快速、准确地获取新闻信息，争取在第一时间完成采访任务，所写稿件须本单位、本部门主管领导审定后，方可上传至学院网站。对于个人无力单独承担的宣传报道任务，应提前联系党委宣传部协助完成。
2、教工通讯员应关心、支持校内各媒体的工作，及时反映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建议；提供新闻线索，完成党委宣传部委托的采访任务和采访活动。
3、教工通讯员每学期应撰稿5篇以上，或提供被采用的新闻线索10条以上。未完成任务的，不能参加优秀教工通讯员的评选。
四、教工通讯员的管理
1、教工通讯员队伍建设是加强我院新闻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，关心、支持、鼓励他们的工作。
2、党委宣传部对教工通讯员来稿和用稿情况进行详细记录。每年根据稿件质量和数量，年终评选表彰优秀通讯员。
3、党委宣传部将加强和通讯员的联系，搞好新闻策划，多出宣传题目，经常检查督促，加大宣传报道力度。加强对教工通讯员的业务培训，并开展新闻讲座等活动，以进一步提高其理论修养和新闻写作水平。
4、积极鼓励和推荐教职工通讯员向社会媒体投稿，多方面宣传我院改革发展的最新成果、最新动态和师生员工的精神风貌。教工通讯员在社会媒体刊发稿件经学院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审核，所发稿件报纸原件或相关证明交党委宣传部，由学院予以相应奖励。
五、本办法从2011年12月1日起执行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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